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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際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   

第三組  

 

檢討香港專利制度   配合創新科技發展  

香港電子業商會歡迎政府為配合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創新科技樞紐的願

景，及確保香港專利制度能與時並進，繼續切合本港經濟發展的需要，並於

2011 年  10 月  4 日發表了全面檢討現行的專利制度的諮詢文件，就制度的未

來路向，徵詢公眾和持份者的意見。現本會謹提交以下意見，祈請詳加考慮。 

 

標準專利    

（一）支持設立「原授專利」制度  

本會認為香港應盡快設立「原授專利」制度。「原授專利」制度是指申請人

不再需要經過三個指定專利當局的預先批核﹐也可直接取得香港專利註冊處

授與專利權。   

 

(二 ) 不論對問題  (1) 的答案如何，應否保留現行的「再註冊」制度﹖  如應

保留，應否擴大該制度的範圍，認可其他司法管轄區批予的專利﹖   

本會認為現階段仍可保留「再註冊」制度﹐並可考慮擴大該制度至其他香港

主要貿易夥伴如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歐洲專利局 (適用於歐盟所有成員國 )

等。   

 

短期專利   

(三 ) 應否保留短期專利制度，與標準專利制度相輔而行﹖  

mlk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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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仍可保留短期專利制度﹐並可把保護年期增加至 10 年。     

(四 ) 如應保留短期專利制度，應否及如何制訂措施，以強化該制度﹖  

本會認為 , 短期專利不應加入實質審查程序｡ 香港的短期專利類似於其他國

家的實用新型專利 , 設立該制度的目的在於為那些創造性程度相對較低以及

商業壽命較短的技術發明提供一種費用低､審批手續便捷､保護年期較短的保

護方式｡ 雖然各國在制定具體的實用新型專利制度時採取不同的政策，實行

不同形式的保護，但是，目的都是希望得到一個二級或輔助性專利體制，從

而使創新活動得到階梯式的多級保護。  

 

專利代理服務  

(五 ) 應否規管在香港提供的專利代理服務﹖  如應規管，應採納什麼形式的

制度﹖   

政府應立例規管在香港提供的專利代理服務。 規管方法應採取開放式的發牌

制度﹐第一階段可對現有專利代理從業員如香港律師會會員﹐香港大律師公

會會員﹐香港專利師協會會員﹐香港專利代理人公會會員﹐亞洲專利代理人

協會香港分會會員等進行發牌。 第二階段可成立專利代理規管委員會﹐制定

統一的考試制度及專業守則﹐並以此作為發牌標準。  

 

設立「原授專利」制度需考慮事項   

現時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是香港應否設立「原授專利」制度。近年有業界

人士和使用者認為現行制度要求標準專利申請者先從「指定專利當局」取得

專利，所涉費用高昂及程序繁複，不利資源有限或只欲在香港申請標準專利

的中小企或發明人。他們亦希望有更便捷的渠道取得標準專利，從而鼓勵更

多發明研究。不少人倡議設立「原授專利」制度，讓發明人可直接在香港申

請標準專利，認為這樣可同時鼓勵更多企業選擇香港作為科研業務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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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創新科技樞紐；此外亦有意見指「原授專利」

制度可促進香港的專利代理業務發展，幫助培育本地專利人才，以及為理工

科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如採納外判實質審查的「原授專利」制度，長遠而

言，政府應在時機成熟時，就香港具有優勢的特選技術領域，培養本地的專

利審查員和建立技術資料庫，自行進行實質審查  。  

 

政府在決定應否於香港推行「原授專利」制度時，可考慮以下事項：   

(一) 設立「原授專利」制度是否能吸引足夠的專利申請，以支持一個符合成

本效益的制度﹖    

香港專利師協會在 2010 年向 13 個行業商會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是「原授專

利」制度可以吸引更多中小企業申請專利﹐以支持一個符合成本效益的制度﹐

新加坡專利局就是一個好例子。     

(二 )「原授專利」制度會否便利專利使用者，為他們提供更便捷的渠道取得

專利﹖  設立「原授專利」制度 , 便於利用本土資源 , 採用靈活的審查機制 , 例

如 , 可因應申請人要求 , 盡早公開 , 提早審查 , 一方面可以方便申請人盡快

得到臨時保護 , 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審查程序以利申請者盡快獲得專利｡   此

外 , 「原授專利」制度便於本地企業與專利師直接溝通 , 無語言及時間方面

的障礙 , 方便發明人將其發明意念清楚明白地傳遞給專利師 , 有助於適當確

定其發明的保護範圍｡ 

(三 )「原授專利」制度是否有助鼓勵本地創新科技投資﹖    

如果設立「原授專利」制度 , 可以讓申請者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獲得發明專

利 , 使申請者可以盡快實施其專利發明以從中獲利 , 這對鼓勵本地創新科技

肯定是有幫助的｡ 在設立「原授專利」制度的基礎上 , 相應地制定專利授權

後之撤銷和 /或無效程序 , 為公眾或相關人士提供一個對不符合專利授權條件

的發明提出反對的有效及經濟的途徑 ,  尤其是針對短期專利 , 而無需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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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程序 , 既可有效阻止濫用專利權､確保第三人的合法權益 , 又可加強有效

專利的穩定性 , 便於權利人維權 , 以及降低訴訟成本｡ 

 

諮詢文件臚列方案   

為協助公眾進行討論，政府於諮詢文件內列出了多個不同的方案供考慮，本

會應為其中方案二：設立「原授專利」制度，把實質審查工作外判予其他專

利當局，同時保留現行的「再註冊」制度（以及考慮把指定專利局的名單擴

大）是現階段比較可行的方案。關於外判專利局﹐本會提議使用國家知識產

權局﹐澳門專利局便是一個好例子。這會帶來兩大好處﹕  

(1) 香港可就與國家專利互認的安排上﹐有更好的基礎﹔  

(2) 國家可透過香港吸引更多海外先進科技申請專利註冊。   

本會認為以上各項建議既可鼓勵本地企業投資在創新的研發上，同時又可吸

引更多海外發明家和科研公司來港發展  。   

 

長遠發展  

長遠而言，政府應在時機成熟時，就香港具有優勢的特選技術領域，培養本

地的專利審查員和建立技術資料庫，自行進行實質審查及政府應該與國家知

識產權局積極洽商專利互認。  

我們相信如果香港批出的專利得到國家承認，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新發明前

來申請，當中必可為香港帶來龐大的商機。  

香港電子業商會 

 

會長 楊志雄 謹啟 

 

2011 年 12 月 30 日  




